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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配合行政院振興花蓮觀光放寬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措

施規定，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增修功能定於107年4月27日

修正上線，請查照轉知所屬人事單位配合辦理上開放寬措

施所涉休假補助費之請領及核銷事宜。

說明：依行政院107年3月27日院授人培揆字第1070036125號函辦

理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人事機構、臺灣省政府人事室、臺灣省諮議會人事室、福

建省政府人事室、各直轄市政府人事機構、各直轄市議會人事機構、各縣市政府

人事機構、各縣市議會人事機構

副本：銓敘部、交通部觀光局、經濟部中小企業處、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 2018-04-26
17:12: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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